
3专版 2017年4月1日 星期六 E-mail:rbwz@pdsxww.com编辑 李若晨 校对 李京晶

平顶山市大气污染防治
“三治本三治标”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许甘露3月15日在全省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
通道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和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7个实施方案及考核奖惩暂行办法
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71号）要求，我市制定了《平顶山2017年集中供热实施方案》《平顶山市2017年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集中供热实施方案》《平顶山市“电代煤”工
作实施方案》《平顶山市“气代煤”工作实施方案》《平顶山市2017年加快依法推进燃煤散烧治理实施方案》《平顶山市2017年加快依法取缔“小散乱污”企业实施方案》《平
顶山市2017年严格扬尘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平顶山市2017年严格大气污染防治管控实施方案》《平顶山市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建筑工地“三员”现场管理实施方案》《平
顶山市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考核奖惩暂行办法》等10个方案（办法），明确了“三治本三治标”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现公示如下。

实 行 建 设 工 地“ 三 员 ”现 场
管 理 ——

1．工作目标
2017年4月30日前，各县（市、区）

城市建成区内拆迁（拆除）建筑面积
5000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长度100
米以上的市政基础设施、绿化、道路、
人防以及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水利项
目等涉及土石方作业的工程项目，全
面实行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监督
员、网格员、管理员现场“三员”管理。
按照“三员”管理要求，安排约1383名

管理人员。
2．工作要求
一是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指定部门统一协调，组建“三员”，落实
工作经费保障；市住建局负责市管建
筑工地及所承建的市政建设项目“监
督员”现场管理工作。

二是组织对辖区所有的建筑工
地、行业主管部门职责范围内所涉及
的建设项目建立详细台账，并组织辖
区建设单位交叉安排扬尘污染防治管
理员。

三是各辖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
负责组织建设工程项目扬尘污染防治

“三员”周考核工作。考核主要内容包
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台账是否完善、
现场工作记录是否完整、问题发现是
否及时、问题处理是否到位、群众评议
是否满意等。

四是在涉及工程醒目位置设置
“三员”管理公示牌，公布现场“三员”
姓名、联系方式、工作内容、监督电话
等，接受社会监督。

（本报记者 程颖 整理）

（一）加快推进城市供热
供暖

1.工作目标
2017 年 10 月底前平顶山市建成

区内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274.4 万平方
米，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 60％以上。
全市建成区范围内严禁新建燃煤锅
炉，严禁燃煤散烧。在未实现集中供
热的区域应加快集中供热管网延伸，
优先发展集中供热，其余供热管网无
法覆盖区域，按照宜气则气、宜电则
电的原则，完成“气代煤”“电代煤”改
造工程。

2.工作任务
一是编制供热供暖实施方案。二

是加快推进集中供热热源建设，大力
发展燃气供热，积极推进清洁能源供
热。三是强化供热管网配套建设。四
是加快燃煤锅炉拆改。五是加强煤炭
质量控制。六是简化供热审批程序。

3.组织实施
一是积极筹措资金，扩建供热管

网一期工程支干管网、二期工程主干
管网等工程。二是政府政策支持。
三是加强组织推进。四是严格考核
奖惩。

（二）加快产业集聚区集
中供热

1.工作目标
2017 年 3 月 28 日前，各产业集聚

区完成集中供热实施方案编制工作；9

月底，与集中供热热源配套的供热管
网全部建成，并与热源连通；10月底，
具有一定用热需求的产业集聚区实现
集中供热。除必要保留作为紧急备用
热源的分散燃煤锅炉外，其余分散燃
煤锅炉全部关停到位。

2.政策措施
一是简化审批程序。二是强化环

保治理，加大对产业集聚区内高污染
燃料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推动
燃煤锅炉安装环保在线监测装置并
实现联网运行，开展环境监测并公开
相关监测信息。对到期未实施关停
的分散燃煤锅炉依法强制关停，对按
规定应实施超低排放改造而未实施
改 造 的 燃 煤 锅 炉 实 施 停 炉 限 期 改
造。三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贯彻落
实国家、省扶持节能减排的税收政
策，支持产业集聚区发展集中供热。
有效利用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节
能减排专项资金，通过奖励等方式，
对产业集聚区建设的集中供热项目
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四是推进电
力市场建设，支持产业集聚区集中供
热范围内的燃煤锅炉、窑炉、拥有燃
煤自备机组企业等电能替代用户以

“分表计量、集中打包”方式按增量开
展电力市场化交易，降低用电成本。
对于提供调峰服务的电、热生产企业
和用户投资建设的蓄热式电锅炉，可
给予合理的补偿收益。五是加快建
设天然气供应和电网等配套设施，开
辟“电代煤”“气代煤”项目扩报装“绿
色通道”，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保障“电
代煤”“气代煤”配套设施线路走廊和

站址用地规划，帮助建设企业做好项
目征地、拆迁和设施保护等工作，保
障集中天然气和电力供应。六是拓
宽投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
民间资本进入集中供热领域，通过特
许经营等方式参与集中供热设施建
设和运营。

（三）加快推进“电代煤”
“气代煤”

1.工作目标
2017 年，重点区域电能替代工作

全面开展，新增城镇居民小区推广电
采暖应用5万平方米，6000户以上农村
居民永久性实现厨炊电气化。2017年
10月底，建成区居民燃气普及率综合
提升到80%左右。

2.工作措施
一是在民用生活领域、工业生产

领域、商业公共领域、农业领域开展
“以电代煤”工程。二是加快推进“以
电代油”工程，2017 年底前，实现现有
11386眼农田机井“井井通电”，新建机
井同步通电；同时推广应用电动汽
车。三是开展企业燃煤自备电厂高效
替代工程。四是积极推广使用天然气
锅炉，淘汰 10 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
炉。五是开展城市禁燃区散煤替代，
提高居民燃气普及综合利用率；建成
投运日产 1.6 万立方米的生物质天然
气示范工程，替代农村地区散煤。六
是建成中兴科技产业园5×3.3兆瓦天
然气热电冷三联供工程，推动天然气
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建设。

1.工作目标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按照“科学

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由平煤神马
集团建设一座洁净型煤生产企业，用
于供应全市范围内洁净型煤，并在市
区内建设两座洁净型煤仓储配送中
心，配送范围覆盖市内五区。5 个县
（市）分别建设一座洁净型煤仓储配
送中心，从而形成覆盖全市的配送网
络，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清洁煤替代。
共需建设 1 个洁净蜂窝型生产中心
和 7 个洁净蜂窝型煤仓储供应中心，
实现实际供应能力 20 万吨；在每个

乡镇各建成 1 个洁净蜂窝型煤配送
网点，共需建设 71 个洁净蜂窝型煤
配送网点。

2017年8月31日前，各县（市、区）
具备洁净型煤供应能力后，全面加强
散煤销售和使用监管，依法取缔关闭
或改建现有58家民用散煤销售点；全
面取缔辖区内燃煤茶浴锅炉、燃煤大
灶、经营性小煤炉，坚决杜绝恢复使用
散煤。

2.工作措施
一是全面实施洁净型煤替代散

煤。制定洁净型煤生产仓储供应配送

体系建设方案，加快洁净型煤生产仓
储供应配送体系建设，加强洁净型煤
生产经营企业管理，出台洁净型煤替
代补贴政策，合理安排取暖用洁净型
煤生产供应，稳步推进洁净型煤替代
散煤，加强生产加工环节洁净型煤产
品质量监督。二是全面取缔燃煤散烧
设施设备。制定实施方案，加强政策
引导，全面组织实施，加强现场检查，
逐家复查核实。三是全面加强散煤监
管。实施散煤销售点的动态监管，严
厉打击非法经营散煤行为，持续严查
运输环节散煤。

1.工作目标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依法整治取

缔全市现已排查出的53家“小散乱污”
企业；5 月 31 日前新排查“小散乱污”
企业整治取缔到位。

2.工作措施
一是全面排查摸底、建立分类整

治台账。2017年4月10日前，对“小散
乱污”企业进行再排查，彻底摸清底
数，分门别类建立整治台账。

二是整治取缔不符合产业政策的
企业。核查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当地产业布局规划的“小散乱污”
企业，2017年5月31日前，做到应退尽
退，严禁异地转移。

三是整治取缔手续不全的污染企
业。涉及工商、环保、质监、国土资源

等手续不全的污染企业，由各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2017 年 5 月 31 日前依法
予以整治取缔。

四是整治取缔违法违规生产经营
的污染企业。由当地政府牵头，环保、
工商部门负责，2017年5月31日前，采
取断水断电、拆除设备、清除原料等措
施，依法予以取缔。

五是规范整治超范围生产经营
污染企业。2017 年 5 月 31 日前，对限
期未完成整改的，坚决依法实施关停
取缔。

六是严厉查处涉气超标排污企业
环境违法行为。2017 年 5 月 31 日起，
对10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拆改和
有机化工、餐饮等行业VOCs治理未按
时限要求完成治理任务的，以及污染

防治设施不完善、污染物排放不达标、
严重污染环境的，由环保部门负责依
法责令其停产限期治理，逾期治理不
到位的责令停产关闭。凡要求停产整
顿或停产治理的企业（项目），要查封
其主要生产设施，停止生产用水和生
产用电供给，经整改符合稳定达标排
放要求的，经县级以上环保部门验收
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七是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的
“黑加油站”。2017 年 4 月 10 日前，对
“黑加油站”清理整治工作开展“回头
看”，对死灰复燃销售劣质油品的“黑
加油站”，发现一起，取缔一起，拆除设
施设备，严禁向其他地区转移，并依法
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切实
消除隐患。

1.工作目标
2017年4月底前，各县（市、区）城

市建成区内拆迁（拆除）建筑面积5000
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长度100米以
上的市政基础设施、绿化、道路以及投
资1000万元以上的水利项目等涉及土
石方作业的工程项目，全面实行施工
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监督员、网格员、管
理员现场“三员”管理。

新开工的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及
以上工地、长度200米以上的市政、国
省干线公路和中型规模以上水利枢
纽等线性工程，要在工地出入口、施
工作业区、料堆等重点区域安装在线
视频监测监控设备，并与当地行业主
管部门联网。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及
以上的386个在建工地中，362个已建
扬尘在线监控设施未联网的，2017 年
3 月底前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
24 个未建扬尘在线监控设施的，2017
年5月底前建成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
门联网。

建设工程施工工地、敏感路段、城
市建成区等重点扬尘控制区域，要安
装大气环境监测设备并实时对外显示
主要监测数据。2017年5月底前，在建
的386个建筑施工工地、32个道路施工
工地、14个市政施工工地、24个水利工
程工地、66个扬尘路段要建成大气环
境监测设备并实时对外显示。

各类长距离的市政、公路等线性
工程，全面实行分段施工、精细化管
理，施工全过程中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之百”扬尘防治措施。

2017年6月30日前，各县（市、区）

城市主要道路、高架道路全部实行机
械化洒水清扫。高速公路全面实行机
械化清扫为主、人工保洁为辅的保洁
方式。城市主干道路面积尘不得超过
10克/平方米，次干道和城乡接合部路
面积尘不得超过15克/平方米。

各县（市、区）、乡（镇、街道）、村
（社区）每周组织开展一次城市清洁
行动，平均降尘量小于 9 吨/月·平方
公里。

2.工作措施
一是建立管控长效机制。实行施

工工地现场“三员”管理制度、施工工
地开复工验收、施工工地扬尘污染在
线监控、扬尘污染防治预算管理等制
度。二是严格落实建设工程施工扬
尘污染防治措施。三是严格落实未
利用地综合开发项目工程扬尘污染
防治措施。四是严格落实拆迁（拆
除）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措施。五
是 加 强 道 路 扬 尘 污 染 防 治 。 各 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相关部门负责
对城市道路两侧和中间分隔带采取
绿化和硬化相结合的防尘措施及市
区道路保洁工作。交通运输部门负
责对城市运营车辆监管，确保车体清
洁，负责国省干线，县、乡道路保洁工
作。六是全面开展城市清洁行动。
设立一街一巷清扫员，每周末组织一
次全民大扫除活动，全面清洗公共设
施、交通护栏、绿化隔离带等，彻底清
除道路护栏下和道牙石周边泥土，全
面清理整治各类卫生死角，对城乡接
合部、背街小巷、城中村等区域生活
垃圾进行清除。按照环卫作业时间

和标准要求，对城市建成区内单位院
落、居民小区及周边自扫区域内枯枝
落叶、生活垃圾等杂物及时清理，禁
止使用大扫帚清扫，加强对老旧小区
楼院卫生保洁。七是加强堆场扬尘
污染防治。要求做到密闭存储、密闭
作业、洒水喷淋、防尘覆盖、防风围
挡、硬化稳定、绿化、废物综合利用。
八是加强裸露土壤扬尘污染防治。
九是加强拉运商砼、建筑材料等运输
车辆扬尘污染管控。十是加强渣土
运输管理。依法推行建筑垃圾运输
公司化运营模式，所有建筑垃圾清运
车辆必须纳入公司化管理；工程建设
或施工单位必须将工地建筑垃圾运
输交由经行业主管部门核准的清运
企业运输；新购入建筑垃圾运输车必
须为自动化密闭车辆；各级建筑垃圾
行政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公安
部门联合加强对建筑垃圾运输单位、
运输车辆管控，适时开展专项整治，
规范建筑垃圾运输市场秩序。十一
是加强“冬防”期间扬尘污染管控。
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

“冬防”期间，实施“封土行动”，城市
建成区内停止各类建设工程、道路工
程、水利工程、土地整治土石方作业
和房屋拆迁（拆除）施工。对特许施
工的重大民生工程和重点项目涉及
土石方作业的，实行市长“一支笔”审
批负责制，并由施工方向行业主管部
门出具防尘抑尘承诺书，指定专人负
责施工扬尘控制，严格落实工地防尘
抑尘措施。停工工地应对其裸露土
地落实100%抑尘网覆盖。

1.工作目标
一是2017年6月1日起，10蒸吨/

时以上、65 蒸吨/时（含）以下燃煤锅
炉、钢铁企业、水泥企业执行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二是2017年5月31
日前，6台65蒸吨/时以上燃煤锅炉全
面实现超低排放。三是2017年6月30
日前，开展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VOCs）综合治理。四是 2017 年 6 月
30日前，提升全市钢铁行业清洁生产
水平。五是2017年5月31日前，完成
全市火电企业排污许可证发放工作。
6月30日前，完成全市钢铁、水泥企业
排污许可证发放工作。六是2017年11
月15日至2018年3月15日，对全市所
有水泥（含特种水泥和粉磨站）、铸造
（不含电炉和燃气炉）、砖瓦窑（不含天
然气窑和电窑）企业实施错峰生产管

控。七是2017年3月31日前，各县区
建立重点涉气企业驻厂监管工作机
制，按照每厂 2 人的原则，对 153 家重
点涉气工业企业实行驻厂监管。八是
2017年6月30日前，完成79家涉气企
业在线监控安装，并与环保部门联
网。九是2017年6月30日前，对重点
涉气企业实施用电日常监控。十是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制定市内五区机
动车限行实施方案，6月30日前，在城
市主要进口、覆盖高排放车辆通行的
主要道口，安装固定式遥感监测设备
和移动式遥感监测设备。淘汰全市所
有黄标车。

2.工作措施
一是采取“实施重点行业深度治

理”“强化重点时段排污许可管理”“严
格错峰生产管控”“加强执法监管”等

措施，强化涉气工业污染源排放管
控。二是采取“实行机动车限行”“强
化机动车污染监控”“全面淘汰黄标
车”“加快报废车辆回收拆解”等措施，
强化机动车污染管控措施。三是通过

“严打黑加油站”“提高车用汽柴油质
量”“加强车用尿素推广”“严格成品油
质量监管”等手段，加强油品质量监督
管理。四是加强轻中度污染天气管
控，确保各项管控措施落实到位，尽最
大努力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五是严
格落实冬季“封土行动”。六是严格管
制焚烧污染，全面落实城市建成区禁
止焚烧生活垃圾、枯枝落叶和杂草要
求。七是强化烟花爆竹禁放管控，推
进烟花爆竹禁放立法。同时大力宣传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的成效，动员
全民参与监督。

治本一：加快推进供热供暖

治本二：加快推进燃煤散烧治理

治本三：依法整治取缔“小散乱污”企业

治标一：强化扬尘污染管控

治标二：强化工业污染源排放管控

治标三：强化现场管控

为加强房屋交易管理，规避一房多卖、违规抵押、重

复抵押等交易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不动产

统一登记与房屋交易管理衔接的指导意见》等房屋交易

产权管理和不动产分置改革政策以及3月9日市政府会

议决定，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房屋交易包括商品房买卖、二手房买卖、在建工

程抵押、预售商品房抵押、现有房屋抵押、房屋租赁等，

相关业务均须通过平顶山市房产管理局业务窗口办理。

2.房屋交易产权和不动产登记管理实行先交易后

登记原则，办理房屋交易过户须先经平顶山市房产管理

局交易审核，出具交易确认单后办理房屋不动产证。

3.3月9日前未按规定程序办理且符合条件的房屋

交易，按房屋交易产权管理和不动产分置改革过渡期遗

留问题处理；3月9日后不按规定程序办理房屋交易和

不动产登记的，一切风险及法律责任均由交易双方自行

承担。

平顶山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公告

平顶山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
法律顾问河南倚天剑律师事务所

2017年3月30日


